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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品名称 经典三丁思念纸皮烧麦 

商标 思念 等级/类别 生制品、含肉类、非即食 

生产日期 2025.01.22 保质期 12 个月 

批号/样品标记 / 型号/规格 240g/包 

样品数量 3 包 样品状态 符合检验检测要求 

样品编号 XM-W25011840 获取方式 邮寄到样 

标称生产者 湖北稼轩康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标称生产者地址 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经济开发区丰日大道 

委托单位 湖北稼轩康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委托单位地址 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经济开发区丰日大道 

样品接收日期 2025-01-24 样品检测日期 2025-01-24~2025-02-17 

判定依据 

GB 19295-2021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》 

GB 2760-2014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 

GB 2762-2022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 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0号  

GB 7718-2011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 

GB 28050-2011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》 

检验检测结论 

经检验，有标准值的项目符合 GB 19295-2021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与调制

食品》，GB 2760-2014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，GB 2762-2022 《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0 号 ,GB 

7718-2011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,GB 28050-2011 《食品安全

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》要求；其余所检项目仅提供实测数据。 

 

 

 

签发日期：2025-03-06 

备注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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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准值 
单项

判定 
检测方法 

定量限/ 

检出限 

1 △色泽 / 
具有该产品

应有的色泽 

具有该产品

应有的色泽 
符合 

GB 19295-2021 

3.2 
/ 

2 △滋味、气味 / 

具有该产品

应有的滋味

与气味,无

异味 

具有该产品

应有的滋味

与气味,无异

味 

符合 
GB 19295-2021 

3.2 
/ 

3 △状态 / 

具有该产品

应有的形

态,不变形,

不破损,表

面不结霜。

外表及内部

均无肉眼可

见异物 

具有该产品

应有的形态,

不变形,不破

损,表面不结

霜。外表及

内部均无肉

眼可见异物 

符合 
GB 19295-2021 

3.2 
/ 

4 
过氧化值(以脂肪

计) 
g/100g 0.039 ≤0.25 符合 

GB 5009.227-2023 

第一法 
/ 

5 
◇△正磷酸盐（以

PO4
3-计） 

g/kg 0.209 / / GB 5009.256-2016 
定量限: 

0.020g/kg 

6 
◇△焦磷酸盐（以

PO4
3-计） 

g/kg 未检出 / / GB 5009.256-2016 
定量限: 

0.02184g/kg 

7 
◇△六偏磷酸盐（以

PO4
3-计） 

g/kg 未检出 / / GB 5009.256-2016 
定量限: 

0.07218g/kg 

8 
◇△三偏磷酸盐（以

PO4
3-计） 

g/kg 未检出 / / GB 5009.256-2016 
定量限: 

0.02406g/kg 

9 
◇△三聚磷酸盐（以

PO4
3-计） 

g/kg 未检出 / / GB 5009.256-2016 
定量限: 

0.02254g/kg 

10 
◇△磷酸盐总量（以

PO4
3-计） 

g/kg 0.209 ≤5.0 符合 GB 5009.256-2016 
定量限: 

0.020g/kg 

11 铅（以 Pb 计） mg/kg 未检出 ≤0.5 符合 
GB 5009.12-2023 

第一法 

定量限：

0.04mg/kg 

12 糖精钠（以糖精计） g/kg 未检出 不得使用 符合 
GB 5009.28-2016 

第一法 

定量限: 

0.01g/kg 

13 
苯甲酸及其钠盐

（以苯甲酸计） 
g/kg 未检出 不得使用 符合 

GB 5009.28-2016 

第一法 

定量限: 

0.01g/kg 

14 
山梨酸及其钾盐

（以山梨酸计） 
g/kg 未检出 不得使用 符合 

GB 5009.28-2016 

第一法 

定量限: 

0.01g/k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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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准值 
单项

判定 
检测方法 

定量限/ 

检出限 

15 
净含量（作单件考

核） 
g 251.3 ≥231.0 符合 

JJF 1070-2023 

F.1 
/ 

16 △食品标签 / 符合 

应符合 GB 

7718-2011、

GB 

28050-2011

标准的规定 

符合 
GB 7718-2011、GB 

28050-2011 
/ 

备注： 

1、检测结果“未检出”表示检测结果小于“定量限/检出限”所示数值。 

2、带“△”的检测项目不在实验室认可(CNAS)范围内。 

3、带“◇”为分包项目，本公司无相应资质认定许可能力，分包检测机构：中谱安信（杭州）检测科技

有限公司；资质认定许可编号：221100140055。 

 

食品标签 

标准规定标示内容 标准要求 审核结果 备注 

一、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内容 

1 基本要求 GB 7718-2011  3.1-3.11 
符合（不考核条

款 3.7、3.9） 
/ 

2※ 食品名称 GB 7718-2011  4.1.2 符合 / 

3 
配料表（配料/配料表或原料/原

料与辅料） 
GB 7718-2011  4.1.3 符合 / 

4 配料的定量标示 GB 7718-2011  4.1.4 符合 / 

5※ 净含量和规格 GB 7718-2011  4.1.5 
符合（不考核字

符高度） 
/ 

6 生产者、经销者的名称、地址和联系方式 

6.1 国产预包装食品 

6.1.1 生产者/委托单位名称 GB 7718-2011  4.1.6 符合 / 

6.1.2 生产者/委托单位地址 GB 7718-2011  4.1.6 符合 / 

6.1.3 生产者/委托单位联系方式 GB 7718-2011  4.1.6 符合 / 

7※ 日期标示 GB 7718-2011  4.1.7 符合 / 

8※ 贮存条件 GB 7718-2011  4.1.8 符合 / 

9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GB 7718-2011  4.1.9 符合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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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产品标准代号 GB 7718-2011  4.1.10 符合 / 

11 其他标示内容 

11.1 辐照食品 GB 7718-2011  4.1.11.1 / / 

11.2 转基因食品 GB 7718-2011  4.1.11.2 / / 

11.3 营养标签 
GB 7718-2011  4.1.11.3           

GB 28050-2011 
符合 / 

11.4 质量（品质）等级 GB 7718-2011  4.1.11.4 / / 

二、标示内容的豁免 

12 

下列预包装食品可以免除标示

保质期：酒精度大于等于 10% 

的饮料酒；食醋；食用盐；固

态食糖类；味精。 

GB 7718-2011  4.3.1 不适用 / 

13 

当预包装食品包装物或包装容

器的最大表面面积小于 10cm
2

时，可以只标示产品名称、净

含量、生产者（或经销商）的

名称和地址。 

GB 7718-2011  4.3.2 不适用 / 

三、推荐标示内容 

14 批号 GB 7718-2011  4.4.1 / / 

15 食用方法  GB 7718-2011  4.4.2 符合 / 

16 致敏物质 GB 7718-2011  4.4.3 符合 / 

四、其他 

17 其他相关规定 GB 7718-2011  5 符合 / 
 

备注： 

1、 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至少应标示上表中的※项，其他内容如未在标签上标注，则

应在说明书或合同中注明。 

2、 非产品最终销售单元，不审核具体的生产日期的标示。 

3、 客户仅提供图片版的标签而非最终销售产品的，仅对来样标签信息审核， 其中对于字体要求不做审

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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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本报告结果仅适用于收到的样品。 

2、 本报告涂改无效；无编制、审核、批准签名无效；无本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；无骑缝章无效。 

3、 如对本报告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对保质期内样品向本公司书面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4、 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本报告各页均为报告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使用者单独抽出某页而导致误解或用于其它用途及由此

造成的后果，本公司不负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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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 样品、样品信息、客户信息由客户提供及确认，本公司不承担证实客户提供信息的准确性、适当性、真实性和（或）完整性责任。 

6、 客户可通过扫描报告中的二维码进行报告真伪查询，如发现报告内容不一致或有疑问，可根据报告中的联系方式及时和我司工作人员联系。 

****报告结束**** 


